【政策解读】黑龙江省省级政府储备粮轮换管理办法

（试行）
    一、《黑龙江省省级政府储备粮轮换管理办法（试行）》制定目的。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加强黑龙江省省级政府储备粮管理，实现轮换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确保省级储备粮数量、质量、存储安全，按照相关要求，制定《黑龙江省省级政府储备粮轮换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轮换办法》）。
二、《轮换办法》主要内容。

《轮换办法》共六章。第一章为总则，第二章计划申请与下达，第三章计划执行，第四章财务资金与统计处理，第五章内部管控与外部监管，第六章附则。
《轮换办法》适用范围。

《轮换办法》适用于省级政府储备粮（油）轮换。省级储备轮换，是指在保持省级储备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由黑龙江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储备粮公司）根据省有关部门下达的轮换计划，组织承储企业轮入当年生产的符合标准质量的新粮并轮出库存粮食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四、在省级储备粮轮换过程中，有关单位的主要职责。

省粮食局会同有关部门牵头负责提出、下达省级储备轮换等计划；会同财政厅确定省级储备轮空期和粮食轮换价格；按照职责依法对省储备粮公司和承储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省财政厅负责安排省级储备轮换费用（价差）等财政补贴。会同省粮食局、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下达省级储备轮换等计划。按照职责依法对省储备粮公司和承储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负责安排省级储备粮轮换所需贷款。会同省粮食局、农发行黑龙江分行下达省级储备轮换等计划。
省储备粮公司负责严格落实省级储备轮换计划，组织承储企业应当在轮换计划规定时间内完成省级储备轮换任务；研究提出分品种、分库点省级储备粮轮换计划建议；拟定省级储备轮换配套管理制度；严格执行财政补贴资金财务相关管理办法规定；及时提报轮换价差补贴申请；加强对财政补贴资金使用监管，确保按规定使用。
五、省级政府储备粮轮换计划的执行。

1.省储备粮公司严格落实省级储备粮轮换计划，组织承储企业应当在轮换计划规定时间内完成省级储备粮轮换任务。轮换计划执行过程中，因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确需调整分品种、分库点计划的，省储备粮公司应及时提出申请，经省粮食局、财政厅、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研究同意后实施。

2.按照政府有关规定，轮换主要通过交易批发市场及相关网上交易平台公开竞价交易方式，也可采取直接收购、邀标竞价销售等方式进行。

3.省级储备粮轮空期限由省粮食局会同省财政厅和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等相关部门具体确定。
4.省级储备粮轮出后应尽快组织轮入，确保省级储备库存充足。承储企业不得擅自超轮空期。为保障调控和应急需要，除紧急动用等特殊情况外，各月月均实际库存数量不得低于储备规模的70%。因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在规定时间内不能完成轮入的，省储备粮公司原则上应在不可抗力因素发生后5个工作日内向省粮食局会同省财政厅、农发行黑龙江分行提出延长轮空期的申请，经批准同意后方可延长。

5.承储企业在轮换入库结束后，要抓紧做好轮换验收准备工作，并向省储备粮公司提出验收申请。省储备粮公司对承储企业的库存数量、质量、财务和基础工作等进行全面验收，并将验收结果报送至省粮食局、财政厅和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备案。

6.轮换应充分体现公开、公开、公正原则，做到全程留痕备查。省直部门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省储备粮公司要及时向省粮食局、财政厅、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报告省级储备粮轮换计划的执行、交易和完成情况。
六、省级政府储备粮轮换的财务资金与统计处理。
1.轮换采取变动成本、先销后购原则。轮换粮食的价格，原则上由省粮食局、财政厅参考国家政策性粮轮换价格或依据粮食市场行情确定。入库成本由收购价格与收购费用构成。

2.轮换收购时所需资金统贷统还。省储备粮公司根据省有关部门计划，向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申请“省级储备粮贷款”；轮换销售结束后，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按销售收入收回贷款，如出现价差亏损情况，省储备粮公司收到价差补贴后，直接归还贷款。
3.轮换盈亏全部由省级财政承担，轮换结束后，省储备粮公司需向省财政厅、粮食局上报轮换盈亏情况，省财政厅、粮食局报请省政府同意后，产生的价差收入纳入粮食风险基金，价差支出在省粮食风险基金中列支。

4.省储备粮公司应严格执行财政补贴资金财务相关管理办法规定；及时提报轮换价差补贴申请，并对补贴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加强对财政补贴资金使用监管，确保按规定使用。

5.轮空期间承储企业不再享受费用补贴；除贷款未收回外不再享受利息补贴。
6.轮换过程中出现的损失、损耗等问题，按照《黑龙江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7.轮换统计按照《黑龙江省粮食流通统计调查制度》及国家、省轮换文件等相关规定执行。承储企业在国家粮油统计信息系统中按月如实反映省级储备粮库存、购销、轮换等信息；轮换期间建立统计购销进度报告制度，每5日将实际收购、出库数据报送省粮食局。
七、省级政府储备粮轮换等有关工作的监督检查。 
1.省粮食局、财政厅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省储备粮公司和承储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对轮换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由省有关部门依照《黑龙江省省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依法查处。
2.省储备粮公司要加强对轮换工作的组织落实，做到严格制度，规范流程，压实责任。加快推进管理信息化建设，完善承储企业信息监控网络，利用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对轮换全程网络信息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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